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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摘编 浅析对计划外生育者
的经济限制及其利益导向制约

滕小树

随着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社会经济发展定会

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改变人们多生育的需求。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转

轨时期，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情况下，计划生育管

理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顺应大潮，抓住机

遇，面对现实，依靠政府有意识的活动，采取更贴近

农民愿望的现实对策，形成一种多因素、多功能的制

约新机制，使计划生育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市场经济

的发展要求。面对超生人口之林，单靠罚款已不适应

市场经济的需要了。为此应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建立家庭人口增殖的自我约束新机制

毋容置疑，人口激增与现行生育政策、利益导向

有着直接关系。承包土地以家庭人口为依据。人多地

多，这种制度对人口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支持。多生孩

子对一般农民家庭尚构不成多大负担，特别是在实

行责任制后，男劳动力具有明显优势，这裁趸强烈刺

激和支持了农民的生育行为。为此，需调整利益结

构，形成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约束新机制，在实践中则

亟待解决：客观上一方面要降低家庭生育孩子的社

会经济价值，减少或不给承包地，拆除农民以土地为

退路的屏障；另一方面要提高家庭生育孩子成本，使

其大到不堪重负的程度，除了对计划外生育户的一

次性罚款外，还要形成多种利益导向的新制约机制。

2．征收“社会抚育税”

控制计划外生育，仅靠单纯的经济处罚已于事

无补，不仅一次性征收难，而且群众易从思想上对政

策产生对抗心理，因此，必须采取多渠道的利益导向

限制，其中征收“社会抚育税”便是最佳方式，即通过

法律规定的标准，对计划外生育的当事人，从孩子出

生开始到18周岁止，按年征收“社会抚育税”，变过

去一次性收缴罚款的“权宜之计”为长期利益导向制

约。这样既可由当事人对计划外出生人口给国民经

济和社会造成的额外负担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又没

有超过农民在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同时，这

也是依法对计划外生育行为加以严格限制的行为

税，它符合“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总方

针，因此，不仅可以解决收缴罚款难的问题，而且可

以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在古今中外

历史上，有不少国家曾以税收为手段鼓励生育，今天

我们同样可以用税收手段抑制人口增长。

3．改变农业税收策略

中国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

问题，农民的问题又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村人口生

存和发展的最大保障，特别在较落后地区尤为突出。

中国农民一贯“惜土如金”。靠土地生活的农民，这种

生产资料占有权完全取决于人口数量的现实，使他

们选择多生孩子以获取集体福利的权利。然而，农业

税的征收，自解放以来一直延续“摊丁入地”税制，以

地亩为课税主体，这种农业税远离人口的现实，完全

失去了对人口的抑制作用。要改变这种作法，必须在

农业税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把课税主体由地亩一项

分为地亩加多子女两项，实行“地丁分税”，这样子女

多，分地多也要多纳税，以此增加对人口的抑制作

甩。这种将原多生孩子多给地“奖励生育”的作法。变

成制约多生，必将对计划生育起良好导向作用。历史
。

上从西汉到清初，人口从未突破一亿，其中按人头征

税对人口限制所起的作用不可否认。

4．推行社会养老保险

．
中国控制人口的主要障碍归根到底是养老问

题，老黄牛拉弯弯犁的陈旧耕种方式导致了对劳动

力数量的依赖；薄弱的社会福利更加重了农民“多子

多福”的信念；晚年孤苦的“镜子”使年轻夫妇现在就

盼子养老。目前广大农民能够从数千年传统旧意识

下解脱出来，在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没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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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省人口迁移看我国人口
东移的几个问题

贾秀嵩

进入80年代前后，我国西部“白领”东迁的报导

屡见报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大军在我国东

部沿海省市涌动更成为热门话题；1987年的人口抽

样调查，证实了人口东移大势的存在；“四普”结果表

明，东部沿海诸省市，除河北省外均为人口净迁入。

其实，河北省也不例外。现就此“特例”讨论我国人口

东移的几个问题。

一、河北人口外流和西部人口移人

据“四普”10％抽样计算，1985年中至1990年

年中，河北人口迁移为净迁出；但以户籍迁移计为净

迁入，净迁出系计入大量暂时流出一年以上的人口

之故。

1．迁入河北的人口，从1985年年中至1990年

年中，大陆各省市共计迁入河北469140人，其中男

性190850人，女性278290人，男女之比为1：1．46。

(1)从源出地看，以来自四川I的人数最多，占河

北迁入人口的15．03％；其次是黑龙江，占9．63％；

以下依次是内蒙古，占8．54％，山西占6．1％，山东

保障、没有退养金的情况下，响应党的号召，实行计

划生育，甚至只要一个孩子，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

无疑是中国农民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因此，从根本上

解决农民养老刻不容缓，势在必行：首先，要克服农

民生前不惜抛万元为子女办婚事盖新房，却不肯拿

出几百元为自己养老做准备的传统观念，教育他们

应从有劳动收入有劳动能力时起，按养老保险制度，

向保险部门一次性交纳一定数量的保险金，以便当

他们年老后，可按月领取养老金。其次，改变土地承

包制度。针对农民xCJL子的追求是建立在一定的价

值判断之上的客观现实，设法找到新的价值“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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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5．4％，河南占5．38％，广西占4．8％，辽宁占4．

46％，陕西占4．15％，北京占3．72％，吉林占3．7％，

贵州占2．94oA，云南占2．B oA，新疆占2．2％；其余省

市均不足万人，以海南和西藏最少，上海仅1160人。

以上数据表明：

迁入河北的人口，以历史上与河北人口交流少

的西南地区所占比例最大；

历史上与河北人口交流密切的“三北”地区其

次；

从东南沿海省市迁入的人数最少。

(2)从性别构成看，各省市迁入河北的人口，性

别构成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女性比重最高的是广西，

占94．33％，贵州占90％，四JIl占87．64％，云南占

87％，其次是内蒙古占60．73％，陕西占60．6％，黑

龙江占57．79％，辽宁占54．49％，吉林占51．2％。迁

入河北超过万人的其余省市，北京、天津、山东、河

南、新疆，均以男性居多。以上情况表明：

西南地区迁到河北的人口，女性比例异常高，其

物”来实现农民的心理补偿，这个“替代物”就是延长

土地承包期，即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行土地养老

制度，在农民丧失劳动能力后，口粮田和责任田可

以有偿转让，受让人在以后继续承包时，要向社会有

关组织缴纳一定数量的转让经营费，作为转让人养

老金的一部分。这样既可以解决目前国家和集体在

社会福利方面无力承担更多负担的困难，又可以吸

取西方国家过多的社会保障促成家庭解体的教训，

还可以消除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减弱农民对儿子的

追求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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